
 

 

 

 

 

 

上海浦东佰特教育公益发展中心 

重大事项报告制度 

 

 

 

 

 

 

本制度经 2026 年 1 月 24 日第五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报送员工大会，自 2026 年 2 月 1 日起执行。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重大事项管理工作，确保上海浦东佰特教育

公益发展中心及时掌握并快速处置各类紧急重大事项，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重大事项报告遵循“事前请示，事后报告，事实就是，及时准确，

逐级上报”的原则。各项目组一般应向部门负责人报告；部门负责人向总干事报

告。 

第三条  总干办公室负责统筹重大事项报告工作。 

第四条  重大事项报告内容： 

（一）举办重要会议：理事、监事换届会议；法定代表人变更会议；修改

章程的会议等； 

（二）开展重大活动：涉及重大的政治、经济、理论等的学术会议、论坛、

研讨会、成果展览等活动； 

（三）参加涉外活动：包括吸收境外人士担任社会组织职务；与境外非政

府组织合作或联合举办的活动；与境外组织开展合作项目；接受境外非政府组织

的捐赠、资助；邀请境外人士或境外非政府组织参加活动；加入境外非政府组织；

组团出国出境访问、交流、培训等活动； 

（四）发生重大事件：组织违反法律法规，受到有关行政机关依法处罚等

情况；组织发生重大纠纷、冲突以及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事故等突发事件； 

（五）其他重要事项：建立党组织或党组织负责人发生变更等情况。 

第五条  报告要求： 



 

 

（一）各类重特大突发事件按应急管理规定的报送程序和时限要求报告。

特别重大、紧急事件，用电话迅速直接报告，并要及时续保事件进展情况、原因

及后果。 

（二）贯彻重大决策和重大工作情况按相关事项规定的时间报告；遇有重

要情况和重大问题应随时报告。 

（三）组织召开其他重要会议，要在会前向办公室书面报告；召开的业务

工作会议要在会前一周向部门负责人报告。 

（四）重要接待活动严格按规定的程序报告。 

（五）其他重大事项按已有的规定程序、方式和时间报告。 

第六条  行政负责人负责重大事项报告工作，审签上报文件。报告内容必

须实事求是、认真负责，凡需审批的事项必须书面请示同意后方能实施，严禁先

斩后奏，口头请示。 

第七条  运营保障部负责人要加强重大事项报告工作的督查，不定期对报

告执行情况进行检查通报，对出现瞒报、迟报、谎报、误报，或绕开主管直接向

上级报告造成不良后果的，将依据有关规定追究责任。 

 


